京教计[2004]8号文附件1:
关于学校设置审批及变更程序的一般要求

    一、申请

申请举办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幼儿园、特殊教育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需向教育行政部门申报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办学申请

（二）举办者资格证明

（三）学校（教育机构）章程

（四）拟任校长（负责人）的有关材料

（五）校园校舍、实验、实习场地（具有符合标准的自有办学条件）使用有关证件证明

（六）师资配备和生源论证

（七）经费来源证明（或资信证明）文件（其中合作办学需提供经过公证部门公证的合作办学协议书）。

（八）填写《ХХХ学校设置情况一览表》（样式附后）

（九）校内规章制度

（十）学校拟设置的学段、办学规模、发展规划及专业名称、课程设置、教学计划、选用教材等内容

（十一）董事会章程
（十二）其它需要申报的材料

区县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申请办学，可免报上述第2、3、7、8、11项内容。

二、受理、考察、评议、审核

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受理办学申请后，要统筹规划，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拟办学校的实际条件，依据《关于调整中小学结构布局的意见》，参考北京市中小学办学条件新标准的要求，或按照《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》（或《中等体育运动学校设置标准》、《中等艺术学校设置标准》），提出中小学或中等职业学校设置的审查意见。

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应分类成立学校设置评议委员会，在审查的过程中，广泛听取专家、规划以及有关业务等部门的意见，严格按照标准，依法行政，联合审核。对考察评估的情况要认真做好记录，连同有关材料存档备查。

三、批复

对学校、幼儿园和其他教育机构的审批批复，应批复给举办者；同时对校名、校址、学校开设的学段、学校性质以及对学校的要求等作出明确规定。

四、明确审批主体

公办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幼儿园的设置、合并、变更（含更名、校址迁移）、终止等，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区县机构编制办公室联合报送请示，区县人民政府审核批复。社会力量举办的中小学、中等职业学校、幼儿园的设置、合并、变更（含更名、校址迁移）、终止等，由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复。

五、备案制度

各区县政府和教委批准设立的学校、幼儿园及其变更等，须及时报市教委、市编办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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